
仁化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
行政处罚决定书

鱼市监 执法处字 E⒛”〕第竺 号

当事人:韶关市健牛贸易有限公司仁化县分公司

主体资格证照名称: 《营业执照》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:91440224MA57DA1D3F

住所 (住址 》韶关市仁化县城九龄路2号丹霞新城沁淮园商业楼 10

号商铺

法定代表人 (负 责人、经营者 ):雷祥明

多?嘭冫切E号 : 440224198506230306

2m2年 5月 18日 ,我局执法人员对韶关市健牛贸易有限公司仁

化县分公司进行检查,该店工作人员阻拦我局执法人员入内检查,强

行入内后,现场发现当事人正对 40多 名老人在进行讲课,执法人员

对授课电脑进行检查,未能找到课件,当 事人经营场所墙上粘贴的广

告海报标注:巛 中国补品》记载:“ 山羊奶,功效主三滋阴养胃,降火

解毒,补肾益精,润肠通便治干呕反胃,神疲乏力,慢性肾炎,大便

干燥秘结,可用于肺结核,急慢性胃炎,食道癌等病症,可治疗口腔

炎,某些接触性皮炎等等。”等涉及疾病治疗功能内容。另发现当事

人经营场所货架上摆放有
“
羊奶粉

”
待售,但现场无法提供进货查验

记录资料及相关凭证给执法人员检查。执法人员对上述情况制作了

《现场笔录》及拍摄了现场照片,⒛22年 5月 30日 ,执法人员报局

领导同意予以立案调查。

本文书一式 两 份, 一 份送达,一份归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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⒛22年 6月 10日 ,当 事人委托人雷方到我局执法大队办公室接

受第 1次询问调查,我局执法人员对其进行询问调查,获得询问笔录

一份,据雷方陈述:雷方是韶关市健牛贸易有限公司的总经理,受韶

关市健牛贸易有限公司分公司负责人雷祥明的委托,全权负责协助调

查。韶关市健牛贸易有限公司仁化县分公司是韶关市健牛贸易有限公

司的分公司,全资的子公司,负 责人是雷祥明,经营范围:一般项目:

日用百货销售;个人卫生用品销售;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;第二类医

疗器械销售;办公用品销售;食用农产品零售;农副产品销售;健康

咨询服务 (不含诊疗服务 );养生保健服务 (非 医疗 );医学研究和试

验发展;许可项目:食品销售。韶关市健牛贸易有限公司仁化县分公

司实际只经营金牛乳业的产品,该公司共有两名员工,林海萍是店长 ,

负责仁化的业务。经营场所墙上广告海报中标注的:巛中国补品》记

载:“ 山羊奶,功效主三滋阴养胃,降火解毒,补肾益精,润肠通便治

干呕反胃,神疲乏力,慢性肾炎,大便干燥秘结,可用于肺结核,急

慢性胃炎,食道癌等病症,可治疗口腔炎,某些接触性皮炎等等。”

涉及疾病治疗功能用语的内容,是厂家在网上找到发给他们的,他们

进行加工后,在韶关找人制作的,制作的费用是 105元 ;“世界羊乳

加工样板工厂
”
是厂家有授予的,厂家提供了牌匾的照片。当时执法

人员现场检查时无法提供进货查验记录及相关凭证等资料,因为店长

没有及时整理资料,待补充完善后提交检查。

当事人委托人雷方于⒛22年 6月 10日 向我局提供了《营业执照》

复印件、“世界羊乳加工样板工厂”
牌匾照片及海报制作费用的付款

本文书一式 两 份, 一 份送达,一份归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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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录;⒛” 年 6月 13日 ,当 事人店长林海萍向我局提供了进货单据

和销售记录。

本案未实施行政强制措施。

当事人于⒛21年 1l月 03日 办理 《营业执照》,以集中授课的方

式进行销售的金牛乳业牌羊奶粉为预包装食品,其经营场所内粘贴的

广告海报中标注:叫中国补品》记载:“ 山羊奶,功效主三滋阴养胃,

降火解毒,补肾益精,润肠通便治干呕反胃,神疲乏力,慢性肾炎 ,

大便干燥秘结,可用于肺结核,急慢性胃炎,食道癌等病症,可治疗

口腔炎,某些接触性皮炎等等。”等涉及疾病治疗功能内容对其销售

的食品进行宣传,其广告海报的制作费用共为 105元 。

现场检查时当事人未能现场提供其经营食品的进货查验记录及

相关凭证等资料,其作为食品经营企业未建立进货查验记录制度。

对照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标准,尚 不构成移送追诉当事人刑事责

任的条件。

上述事实,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:

l。 2m2年 5月 18日 ,我局执法人员对当事人的经营场所情况

作出现场检查笔录及拍摄现场照片 5张 ,证明当事人经营场所墙上张

贴的广告海报中使用涉及疾病治疗功能内容宣传食品及未建立进货

查验记录制度的事实;以及现场检查时,当 事人的工作人员阻拦我局

执法人员入内检查的事实。

2.⒛22年 6月 10日 ,当 事人委托人雷方提供了当事人负责人身

份证复印件、委托书及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、《营业执照》照片各

一 份 ,证 明 当 事 人 基 本 情 况 和 委 托 情 况 。

3.⒛” 年 6月 10日 ,当 事人向我局提供了广告海报制作费用的

付款记录 ,证 明 当事人 的广 告海报制作 费用 为 105元 。

鼢
蔽
卜邓

本文书一式 两 份, 一 份送达,一份归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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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2⒆2年 6月 10日 ,执法人员对当事人委托人雷方进行询问,

获取询问笔录 1份 ,证明当事人经营场所的广告海报中有使用涉及疾

病治疗功能宣传普通食品及未建立进货查验记录制度的事实。

5.2m2年 6月 13日 ,当 事人店长林海萍提供了进货资料和销

售记录,证明了当事人经营的
“
羊奶粉

”
的产品进货来源。

⒛” 年 7月 2日 ,我局向当事人送达了仁市监执法罚告 E20” 〕

第 48号 《仁化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告知书》,当 事人未在法

定期限内向我局提交陈述、申辩。

本局认为,当 事人对其销售的食品广告海报中标注涉及疾病治疗

功能内容的行为,违反了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第十七条
“
除医

疗、药品、医疗器械广告外,禁止其他任何广告涉及疾病治疗功能,

并不得使用医疗用语或者易使推销的商品与药品、医疗器械相混淆的

用语。”的规定。

当事人作为食品经营企业,未建立进货查验记录制度的行为,违

反了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五十三条第二款
“
食品经营企

业应当建立食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,如实记录食品的名称、规格、数

量、生产日期或者生产批号、保质期、进货日期以及供货者名称、地

址、联系方式等内容,并保存相关凭证。记录和凭证保存期限应当符

合本法第五十条第二款的规定。”的规定。

当事人在案发时其工作人员阻拦我局执法人员入内检查,根据

《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规范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意见》

第三条第 (七 )项 第 4目 (5)∶ “
有下列情形之一的,可 以依法从重

行政处罚:(5)阻碍或者拒不配合行政执法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或者对

行政执法人员打击报复的;” 的规定,依法予以广告费用三倍的从重

行政处罚。

本文书一式 两 份, 一 份送达,一份归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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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当事人对其销售的食品广告海报中标注涉及疾病治疗功能内

容的行为,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 (二 )

项
“
有下列行为之一的,由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发布广告,责

令广告主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,处广告费用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

款,广 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,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

的罚款;情节严重的,处广告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,广 告费

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,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,

可以吊销营业执照,并 由广告审查机关撤销广告审查批准文件、一年

内不受理其广告审查申请:(二 )违反本法第十七条规定,在广告中

涉及疾病治疗功能,以及使用医疗用语或者易使推销的商品与药品、

医疗器械相混淆的用语的;” 的规定,决定处罚如下:

1、 责令停止发布广告;

2、 责令当事人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 ;

3、 处罚款人民币叁佰壹拾伍元 (￥ 315元 )。

二、当事人作为食品经营企业,未建立进货查验记录制度的行为 ,

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第 (三 )

项
“
违反本法规定,有下列情形之一的,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

全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,给予警告;拒不改正的,处五千元以上五万

元以下罚款;情节严重的,责令停产停业,直至吊销许可证:(三 )食品、

食品添加剂生产经营者进货时未查验许可证和相关证明文件,或者未

按规定建立并遵守进货查验记录、出厂检验记录和销售记录制度;” 的

规定,责令立即改正,并处罚如下:警告。

当事人应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 日起土五 日血 ,按 《韶关立

仁化县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(行政处罚)规定的方式,到指定银行 (建

设银彳亍韶关市分行、工商银行韶关市分行、农业银行韶关市分行、邮

本文书一式 两 份, 一 份送达,一份归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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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储蓄银行韶关市分行、韶关市农村信用合竺联社 )缴纳罚 (没)款。

逾期不缴纳罚款的,本局将每 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。

当事人如对本处置决定不服,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之 日起六十日

内,向仁化县人民政府申请复议 ,也可在六个月内直接向韶关市武江

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,行

政处罚不停止执行。

(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)

本文书一式 两 份, 一 份送达,一份归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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